附件1
辽宁2020年度“全省十大法治新闻”
“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开评
2020年，辽宁政法人彰显了不平凡的担当。
为充分展示我省政法部门认真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职责任务的新作为，记录我省政法系统推进政法各项工作创新发展取得的新亮点、新成绩，以及在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新突破，辽宁法制报和辽宁长安网联合开展2020年度“全省十大法治新闻”和“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评选活动。
一、评选范围及标准
回眸和梳理2020年度政法工作和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事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创新之举，见证辽宁法治建设进程，为平安辽宁、法治辽宁建设提供有益的探索。
“全省十大法治新闻”，侧重于推进法治建设的重大、有影响的法治新闻，聚焦政法热点，透视法治变革。
“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侧重于基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具有重大示范作用的创新举措、实践作为等。
二、主办单位
辽宁法制报、辽宁长安网
三、方法步骤
评选活动坚持“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广泛推荐、读者投票和评审会终评的方式进行，提高社会参与度，确保评审工作的权威性。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一）推荐阶段
从发布公告之日起，请各单位认真梳理推荐2020年度政法新闻（事件）和社会治理创新举措，登录辽宁长安网（http://www.lnfz.cn/）首页，点击“2020年度全省十大法治新闻、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开评公告”下载对应推荐表（附件2、附件3），填写好推荐表后交给下面表格中对应的指定对接联系人（注意：主办单位不单独接收各地各部门的报送），每一项推选不超过5条，推荐时间截止到12月31日17时。
（二）初评和信息采集阶段
[bookmark: _GoBack]主办单位从推荐上来的法治新闻和创新举措中，各初评出20件作品，作品在《辽宁法制报》、辽宁长安网和“辽宁政法”微信公众号上展示，并在“辽宁政法”微信公众号上通过读者网络投票进行评选。
（三）终评阶段
由评审委员会结合网络投票结果综合评选出2020年度“全省十大法治新闻”和“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并于2021年1月在媒体上进行公示。
咨询电话：15002499977、13940377696
活动指定对接联系人详见下方表格
	推荐单位
	联系人
	电话

	省委政法委
	白国军
	15002499977

	省高级人民法院
沈阳市法院系统
	关月
	15998866873

	省人民检察院
沈阳市检察系统
	邵小桐
	13898854672

	省公安厅
沈阳市公安系统
	任晓霞
	13998288114

	省司法厅
沈阳市司法行政系统
	栾岚
	15998857275

	沈阳
	邵小桐
	13898854672

	大连
	王怀实
	13842675492

	鞍山
	马琳
	13322118420

	抚顺
	黄硕
	18640078376

	本溪
	李滢乐
	15640503237

	丹东
	王大海
	13700030057

	锦州
	王璐璐
	13464686440

	营口
	齐岚
	13940791760

	阜新
	孙程超
	15840330101

	辽阳
	冯羽竹
	13889837113

	铁岭
	江海峰
	15940240333

	朝阳
	董楠
	13514251616

	盘锦
	孙硕辰
	13909822477

	葫芦岛
	郑子超
	1810989123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白国军
	15002499977

	中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
	孙硕辰
	1390982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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